



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
报  批  表


申报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所属行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博士后工作
主管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 位 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 政 编 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申报须知


一、企业申请设立工作分站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    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；
    （二）具有一定规模，并具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；
    （三）拥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，具有创新理论和创新技术的博士后科研项目；
    （四）能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较好的科研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。已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或建有省级以上研发和技术中心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单位可优先设立工作分站。
（五）有明确的博士后招收计划，具有创新理论和创新技术的博士后科研项目。
（六）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本单位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，配备专职管理服务人员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二、申请单位需填写报批表一式 3 份，填表必须实事求是，认真详实，不可虚报或留空，如没有内容可填，请填上“没有”二字。
     三、本表用 A4 纸双面打印。表中重要内容及数据需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并与报批表合并装订成册。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全称
	

	单位类型
	
	所 有 制
	
	总人数
	

	科研人员
（不含兼职）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初级职称
	其他技术人员

	
	
	
	
	

	是否高新技术企业
	国家级或省级
	批准部门
	批准时间

	
	
	
	

	是 否 上 市
	上市公司名称
	上市时间

	
	
	

	


单
位
主
要
业
务
介
绍
	（企业要注明主要产品、产量、技术水平及市场分析等）




	单
位
下
设
机
构
情
况
	

	单
位
近
期
发
展
规
划
	



二、申报单位科研创新能力情况
	是否设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
	国家级或省级
	认定部门
	认定时间

	
	
	
	

	研
发
机
构
及
研
发
能
力
情
况
	（单位现有技术开发机构情况，科研队伍构成和素质等）





	单位主要高级研究人员情况（不含兼职）

	姓名
	职称
	职务
	专长、研究成果应用及获奖情况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是否参与国家“863”、“973”项目
	项 目 名 称

	
	

	是否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
	项 目 名 称

	
	

	是否参与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
	项 目 名 称

	
	

	其 他 重 大 科 技 项 目
	项 目 名 称

	近年来（特别是近三年来）取得的主要科技成果
	

	近三年科技研究开发投入情况
	

	近三年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情况
	



三、拟提出的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
	项目名称
	起止时间
	经费
	预期目标、研究水平
及 市 场 前 景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拥有主要仪器设备情况、专业实验室及其他科研后勤条件

	可提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住房、博士后日常经费及其他后勤保障情况



四、审批意见
	申请单位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或园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）意见：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）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